江苏省科技项目申报注意事项
1、 项目起止时间。省基金项目统一填写：2014.7.1-2017.6.30。其他项目如执行期为2年的填写：2014.7.1-2016.6.30。
2、 项目联系人信息统一填写：刘开强、主任、0512-67507192、13584833369、kliu@suda.edu.cn。

3、 合作单位：如有合作单位此处一定要填写，不然在后边人员添加的时候不能出现此单位。合作单位需盖章，请需要到合作单位盖章的项目提前提交，以便留出充足时间盖章。

4、 经费情况

（1） 如不能确保自筹资金建议不要填写自筹资金；
（2） 建议不要填写学校配套，以防项目结题时审计配套经费的使用问题；

（3） 在经费预算过程中按照学校文件（苏大科技【2013】9号关于印发《苏州大学纵向科研经费管理条例（自然科学类）（修订稿）》的通知和苏大科技【2013】15号关于印发《苏州大学纵向科研经费管理条例（自然科学类）（修订稿）实施细则》的通知）执行；
（4） 江苏省科技项目目前已经实行直接间接经费形式，燃料动力费和图书资料信息传播费已包含在间接费用中，学校不再额外收取。因此，除个人需要外（发文章等所需费用），不需再做预算。
（5） 关于间接费用算法：

间接费用包含管理费和绩效支出。我校管理费收取标准为（直接费用﹣设备购置费）*12%，绩效支出不超过（直接费用﹣设备购置费）*5%，因此，间接费用应该为：（直接费用﹣设备购置费）*17% ≦ 间接费用 ≦ （直接费用﹣设备购置费）*20%。
粗略计算方法：（总经费﹣设备购置费）/6 。
5、 按照附件要求上传附件材料。
省基金项目的附件1-3项不需要上传，也不需要装订在纸质材料中，暂时先不用准备。但在附件审查表中需列出这几项。如图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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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苏州大学科学技术处项目管理办公室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年2月19日
